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重要提示 敬请阅读：本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协议”）是您（不论是个人还是单一实体）（“您”）与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订立的法律合同，规范您使用信息提取软件、档案管理软件、由元泰公司设计的模板等及相关网上或电子文件（有关软件及文件此后统称为“软件”）。

软件一经安装、激活、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即表示您同意受本协议条款所约束。如您并不同意，请勿安装、激活、复制或使用软件。本协议可通过在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http://www.ytshuju.com/eula.html 发布的通知而不时予以修订，而您同意您可通过有关通知审阅本协议任何修订之处。如您在刊载有关修改后继续使用软件，即表示您同意受本协议任何变动所约束。 

1. 许可使用 软件只是许可您的一台计算机使用。在符合本协议条款的规定下，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谨此向您出售给个人、非专属、不可转让（在符合第12条的规定下）及不可再许可他人使用软件的许可，仅供您访问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时作个人或机构使用。 

2. 保留权利 您确认软件受到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及所有权权利的保护。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第三方许可方（“许可方”）保留一切与软件有关的权利，惟第1条明文向您授出的许可不在此限。除有关明文许可外，概无任何有关软件的权利、所有权、权益或许可通过暗示、不容反悔法或其他方式向您授出、出让或转让。您同意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以任何方式干涉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或其许可方有关软件的权利。此外，任何通过软件存取的内容，其所有权、拥有权及知识产权均属适用的内容拥有人的财产，并可能受到适用的版权或其他法律的保护。本协议并无向您授出与该等内容有关的权利。 

6. 免责声明 软件以“现状”方式提供，不作任何形式的保证。在适用法律所容许的极限内，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许可方概不承认任何保证（不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商销性、某特定用途的适用性及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不含病毒的任何暗示保证。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不保证授出许可的软件符合您的要求或不存在错误。因使用软件或其表现而产生的一切风险由您承担。您明白并同意下载或通过使用软件以其他方式取得的任何软件、资料或数据均由您自行酌情作出，有关风险由您自行承担，您须对您的电脑、系统或网络造成的任何损坏（包括任何数据损失或损毁）单独负责。 

7. 责任限制 在适用法律所容许的极限内，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或其许可方在任何情况下均无须就本协议或使用或未能使用软件而产生的任何相应、附带、间接、特殊、惩罚性或其他损害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利润损失、业务中断、数据损失、电脑系统故障、机能失常或其他金钱损失的损害赔偿）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获告知可能出现有关损害赔偿。

10. 补偿 您谨此同意就因您违反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及所有法律责任、损害赔偿、申索、罚款及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及成本）向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许可方作出补偿、辩护并使其免受损害。 

11. 终止 在不损害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如您未能遵守您于本协议项下的责任，本协议将在不予通知的情况下自动终止。本协议一经终止，您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使用软件，并销毁软件的所有复制本。如您违反本协议，您同意除提供予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任何其他补救措施外，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还可寻求即时的命令性补救措施。 

12. 转让 您不得通过法律的施行或以其他方式出让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本协议或软件。尽管上文另有规定，您仍可永久转让您于本协议项下的一切权利予呼和浩特市元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软件（连同捆绑式软件）的买方，惟(a)有关买方须同意承担您于本协议项下的一切责任；及(b)你须将软件的所有复制本转让予有关买方并完全停止使用软件。本协议将对订约双方、其继承方及受让方具有约束力，并保障其利益。
